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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档案局、财政厅（局）、商务厅（委、

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、财政局、商务

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各中央企业办公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《税务总局等

十三部门关于推进纳税便利化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

通知》要求，加快增值税电子发票应用和推广实施工作，降低企

业交易成本，推进“六保”“六稳”工作，助力国家数字经济发

展，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，在前两批试点的基础上，国家档案局

会同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拟再选定一批单位开展增值

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、入账、归档试点工作，形成示范效应，

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和标准规范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试点内容 

（一）开展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试点工作，过程

符合《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》（财会﹝2013﹞20号）有关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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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展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归档试点，档案部门或档

案人员从会计核算部门或会计核算系统接收电子发票，过程符合

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、国家档案局令第 79号）、《财

政部 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》

（财会﹝2020﹞6号），归档存储格式符合要求，归档过程中电

子发票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可用性、安全性有保障。 

（三）及时总结试点工作，形成可推广、可复制的经验和做

法，试点完成后及时报送试点工作总结报告。 

二、试点单位条件 

（一）科学设计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归集、报销、入账、

归档方案。 

（二）试点所需人员、资金有保障。 

（三）愿意为电子发票推广应用发挥示范带头作用。 

三、试点验收条件 

（一）实现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归集、报销、入账、归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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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形成 3个月的财务数据，对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归

集、报销、入账、归档方案进行验证，采用的管理和技术方案可

行。 

（三）2021年 10月底前完成试点工作，形成试点工作总结

报告。 

四、试点工作组织 

（一）国家档案局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组成协

调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，对中央企业总部的试点工作进行验

收。 

（二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档案局、财政部门、商务部门、税务局（以下统称省级试点

工作组织部门）和各中央企业总部负责本地区、本集团的试点工

作，负责选定本地区或本集团所属的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进行试

点，指导试点单位开展试点工作，对完成试点的单位进行验收。 

（三）省级试点工作组织部门、各中央企业总部要高度重视

此项工作，成立联合工作组共同开展此项工作，加强对试点工作

组织领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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